國立嘉義大學計畫案預借動支額度申請表(114.8.12奉准版)
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單位:新臺幣元
	計 畫 編 號

（校內編號）
	
	計畫名稱
	

	補助或委辦單位
	

	計畫執行期限
	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計畫核定金額
	已請款金額
	已實收金額
	前已累計預借金額

	
	
	
	

	1.本案補助或委辦單位分     期撥款。
2.如為民間產學合作計畫，累計預借金額(含本次)扣除已實收金額，是否逾最近1期可請款金額(備註3)? 是□  否□

	預 借 事 由
	職(計畫主持人)執行上述計畫，因經費尚未撥款，致使不敷支付執行計畫所需相關費用，擬請同意由

□計畫結餘款 (計畫編號：           )墊支

□校務基金墊支

	本次預借動支額度
	新臺幣(大寫)：   佰      拾    萬   千   百   拾   元整
NT$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預計歸還日期
	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切 結 內 容
	□非屬個人主持之政府補助等相關計畫，擬請同意免切結。
□本案若發生款項不能撥付情事，致實收金額不足預借動支額度時，本人(計畫主持人)同意無異議負責繳回差額並於執行期限到期後3個月內完成歸墊程序；屆期如未能繳回者，同意依強制執行法扣薪上限額度，由本人(計畫主持人)薪資按月扣還，直至繳清為止。
立切結書人(計畫主持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名或蓋章）

	計畫主持人
	單位主管
	學院院長

	
	
	

	研發處/產推處/國際處
	主 計 室
	校      長

	
	
	


備註：1.計畫核定後方能申請，並請檢附核定函或核定計畫書或合約書影本乙份。
2.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，本申請表視同簽陳。
3.民間產學合作計畫以最近1期可請款金額為預借金額上限，如合作單位撥款入帳後，始得再行預借次一期款；若有特殊需求者，需專簽說明及核准後辦理預借。
